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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内陆货物运输保险介绍 

本保险是保障货物在中国国内通过火车、货车、汽车（含摆渡轮装载于汽车）、空运、邮包等方式运输过程

中因意外事故而导致的损失。 

我司能根据客户不同的物流形态设计出相应的承保方式的同时，也能承保伴随运输过程中的保管、加工、展

览期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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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票方式（SPOT 方式） 

每次发生运输，每次事先投保的一种方式。 

投保方式 

1 

开口保单方式（Open Policy 方式） 

整年不间断有运输发生的客户的货物为承保对象，以 1 年为期限进行开口式承保的一种方式。 

事先确定保险标的（货物）、保险条件、保险费率并签订开口保单，对于保单起始日之后发生运输的

货物进行开口式承保。（适用于物流不间断的客户） 

根据保费支付方式及是否需要保费调整，分以下两种形式。 

（1）定期申报、保费一次性支付、满期调整 

投保时支付一年的暂定保费并定期向保险公司申报运输金额。 

保险满期时，根据实际运输金额计算出实际保费，并同投保时支付的暂定保费进行比较，多退少补。 

另外，根据客户需要，暂定保费可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 

（2）每月申报、每月结算 

每月申报上月的运输金额，每月进行保费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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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保险标的 

在中国国内各地间运输的除机械类、纤维类、生活用品类等商品外，原材料、成品及半成品等皆可作为货物

运输保险的对象。 

 
※一部分货物属除外对象，详细情况请咨询我司营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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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保险期间（责任起讫） 

货物运输保险普通条款中，对“保险期间”作了如下规定。 

 

本保险责任自被保险货物搬出保险单所载明起运地保管场所之时或于该保管场所开始装上运输工具之时生

效，两种情形以孰先发生者为准，经正常运输过程，直至该项货物搬入保险单载明目的地收货人的指定保管

场所之时或于该保管场所卸离运输工具之时为止，两种情形以孰迟发生者为准。 

（在仓库及其他保管场所中的装卸货作业也在保险范围之内）但若有保管、加工、展览、安装等作业风险的

情况，请告知我司营业人员。 

搬出时 搬入时 

保险期间 

 

   

  

开始装货时 卸货时 

保险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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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保障内容（保险条件） 

投保时，可从以下两种保险条件中选择其一。 

特定风险承保 

承保火灾、爆炸或由于运输工具的碰撞、倾覆、脱轨、坠落、紧急迫降、沉没、触礁、搁浅引起

的损失以及共同海损的牺牲损失。另外，在特定风险承保条件的基础上，通过附带特约，对其它

一些风险也可扩展承保。 

在特定风险承保条件的基础上，承保盗窃、不着、破损、污损、淋湿以及因意外事故导致的损失。 

1 

一切险承保 

在特定风险承保条件的基础上，承保盗窃、提货不着、破损、污损、淋湿以及因意外事故导致的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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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险条件下的承保范围 

特定风险条件下的承保范围 

运输工具的碰撞 火灾、爆炸 运输工具的倾覆 

破损、弯曲、凹陷 盗窃 遭雨淋湿 

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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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风险种类 
保 险 条 件 

一切险承保 特定风险承保 

运输工具的 

碰   撞 ○ ○ 

倾   覆 ○ ○ 

脱   轨 ○ ○ 

坠   落 ○ ○ 

沉没〃触礁〃搁浅 ○ ○ 

火灾、爆炸 ○ ○ 

偷盗、遗失、提货不着 ○ × 

破损、弯曲、凹陷 ○ × 

露天摆放被海水打湿、雨雪淋湿 ○ × 

雷电、暴雨、洪水、暴风、龙卷风、暴雪 ○ × 

沙尘暴、突发性滑坡、土崩、泥石流、地面下陷下沉 ○ × 

台风、飓风 ○ × 

污损、擦损、钩损 ○ × 

上述以外的偶然事故 ○ × 

地震、火山喷发 
○ 

（仅承保运输过程中） 
× 

运输工具不适于安全运输 × × 

防损费用 ○ × 

救助费 ○ × 

转运费用 ○ × 

罢工、暴动、社会骚乱 × × 

包装不完整 × × 

原子能 × × 

战争、内乱 × × 

被保险人的故意、重大过失 × × 

货物的自然损耗、本质缺陷或性质 × × 

运输延迟 × × 

被保险货物特性以及市价跌落引起的损失或费用 × × 

共同海损分摊额 ○ ○ 

 ○・・・支付保险金的情况。 ×・・・不支付保险金的情况。 

※关于“运输中”的恐怖主义行为导致的损失，根据货物运输普通条款及恐怖主义行为不承保特约以外的规

定，判断是否支付保险金。 

 

(注) 关于露天堆放货物的承保 

关于货物在露天以及船舶甲板上堆放期间发生的损失，即便是以“一切险”条件投保的情况，但还是以“特

定风险” 条件进行承保，需要加以留意。详细情况请咨询我司营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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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不支付保险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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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金额 

保险价值一般都是按照发票金额确定的。 

货物保险普通条款中，对于保险价值作了如下规定。 

保险价值和保险金额 

保险价值和保险金额 

通常，在运输保险中，投保时对保险标的(货物)的价值进行约定，承保时将该价值等同的金额视作

为“保险金额”。将保险金额和保险价值设定为同等金额，可以实现赔偿实际损失的目的。 

1 

2 

不支付保险金的情况主要如下： 

 

●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 

●货物的自然损耗及固有性质引起的自燃、蒸发、腐蚀、变质、变色、升华等； 

●包装不完善； 

●起运时运输工具、运输方法或运输人不适于安全运输； 

●运输延迟引起的损失及由其引起的间接费用（赔偿费、违约金等）； 

●运输方的责任引起的损失； 

●货物的特性以及市价跌落； 

●战争、内乱以及其他叛乱； 

●水面或水中鱼雷或水雷爆炸； 

●扣留、检疫等公权力所作的处分； 

●罢工、团体采取的暴力骚乱行动； 

●核反应或核爆炸。 

(1) 保险价值是以货物的发票（注）金额或者货物在启运地当时的价格为基准，在投保时，由投

保人或被保险人同我司约定的一个金额。 

(2) 事先没有约定的情况，保险价值视同于保险金额。 

(3) 没有发票的情况，以货物在启运地当时的价格加上运往目的地的运费、保费及其它相关费用

后的金额即作为发票金额。 

 

(注) 

发货人向收货人出具的账单、交货单、付款通知单等，能标明货物明细（商品名称、数量、金

额等）的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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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物保险和赔偿责任保险 
货物运输保险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保障货物所有人因意外事故而遭受的经济损失的“物的保险”，另一种

为保障货物运输方受货主委托运输货物时因过失导致货物受损时，需要承担的针对货主的赔偿责任的“赔

偿责任保险”。 

究竟按何种形态投保取决于由谁为谁来安排保险。这之间的模式如下表所示： 

模式 投保人 被保险人 保险标的 安排保险 

①  货主 货主 货物 货物运输保险 

②  运输方 货主 货物 货物运输保险 

③  运输方 运输方 赔偿责任 运输赔偿责任保险 

 

① 货物的所有人（货主）为自己的商品（库存）投保的情况等 

② 货物运输方代替货主替货主的货物投保的情况等 

→该情况下，承保时通常会附带“求偿权放弃特约”。（有附加保费产生） 

③ 货物运输方为自身的受托货物而产生的赔偿责任风险投保的情况等。 

→该情况下，承保时在货物运输保险下附带赔偿责任特约。 

 

※关于我司产品的概要，请分别参照各产品的简介，也可直接向我司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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